
表1：

2016年度梅江区一般公共预算收支决算总表

单位：万元

预算科目 决算数 预算科目 决算数

一、税收收入 46,829 一、一般公共服务支出 20,672

　　增值税 11,352 二、外交支出

    营业税 4,987 三、国防支出

    企业所得税 3,621 四、公共安全支出 2,184

    企业所得税退税 五、教育支出 45,347

    个人所得税 1,778 六、科学技术支出 1,022

    资源税 291 七、文化体育与传媒支出 2,187

    城市维护建设税 7,376 八、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 35,452

    房产税 1,874 九、医疗卫生与计划生育支出 30,068

    印花税 1,109 十、节能环保支出 3,285

    城镇土地使用税 2,526 十一、城乡社区支出 14,686

    土地增值税 4,666 十二、农林水支出 16,022

    车船税 1,628 十三、交通运输支出 954

    耕地占用税 十四、资源勘探信息等支出 3,501

    契税 5,621 十五、商业服务业等支出 888

    烟叶税 十六、金融支出 16

    其他税收收入 十七、援助其他地区支出

二、非税收入 23,464 十八、国土海洋气象等支出 97

    专项收入 1,734 十九、住房保障支出 3,501

    行政事业性收费收入 3,204 二十、粮油物资储备支出 2

    罚没收入 260 二十一、其他支出 1,555

    国有资本经营收入 二十二、债务付息支出

    国有资源(资产)有偿使用收入 16,313   其中:地方政府一般债券付息支出

    其他收入 1,953 二十三、债务发行费用支出 9

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小计 70,293 一般公共预算支出小计 181,448

上级补助收入 101,100 补助下级支出

  返还性收入 8,578   返还性支出

  一般性转移支付收入 71,628   一般性转移支付支出

  专项转移支付收入 20,894   专项转移支付支出

下级上解收入 上解上级支出 6,203

待偿债置换一般债券上年结余

上年结余 15,746

调入资金   调出资金

债务收入 债务还本支出

  地方政府债务收入   地方政府一般债务还本支出

    一般债务收入

债务转贷收入 7,900 债务转贷支出

年终结余 7,388

减:结转下年的支出 7,388

净结余

收  入  总  计 195,039 支  出  总  计 195,039


